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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交医资〔2020〕4 号 

各院（系）、所，院本部各部（处）、室、下属部门： 

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技术物资设备

保障管理办法》经 2 月 25 日医学院 2020 年第 2 次院长办公

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

2020 年 3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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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全面提高医学院应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，保

障师生员工基本工作、学习与生活，保持校园政治稳定，促

进医学院各项事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家、上海

市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突发事件总体应

急预案》（沪交医委〔2019〕50 号），结合医学院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“突发公共事件”，是指国家、上

海市启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响应，以及医学院管辖校园区域

内突发的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、突发校

园安全事件及其他各种类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应急技术物资设备”，是指应对

突发公共事件时，需要使用的应急防护与救援保护物资、应

急保障性生活必需品、医疗卫生器械设备及通用工程机械设

备等应急技术物资设备。 

第三条 应急技术物资设备的采购、储备及发放等保障

工作要在医学院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（沪交医委〔2019〕

49 号）或突发公共事件中临时成立的领导小组（以下均简称

“领导小组”）的领导下，加强协调，积极筹措，确保应急

物资、技术装备落实到位，保障有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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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根据领导小组工作布置和相关会议精神，结合

使用部门提出的合理应急需求，资产管理处负责制定应急技

术物资设备采购、储备及发放总体计划，并具体落实实施。 

第五条 在国家现有的政府采购相关法规制度体系中，

因尚无关于应急采购相关制度规定等内容条款，为迫切应对

突发公共事件的工作需要，确因时间紧急、市场紧缺等客观

因素限制的应急技术物资设备，可暂不依照国家政府采购相

关法规制度执行。 

第六条 应急技术物资设备在采购过程中按照“加急采

购、加快配备”原则，领导小组论证应急技术物资设备总体

配置方案并决定预算，使用部门提出需求，经分管院领导审

核签字，资产管理处负责实施采购。 

由领导小组确认为重大事项的应急技术物资设备采购项

目，须上报院长办公会或党委常委会审议。 

实施“加急采购、加快配备”方式的应急技术物资设备

采购项目，须报医学院合同管理工作小组备案。 

第七条 经医学院审核同意的应急技术物资设备采购项

目的采购方式如下： 

根据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合同签订工作有关规定》(沪

交医审〔2016〕4 号)，各类单件/批次采购 1 万元及以上的

应急技术物资设备采购项目，须签订经济合同。 

单件/批次采购价格 10 万元以下的，经资产管理处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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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证可直接采购。 

单件/批次采购价格 10 万元及以上至 50 万元以下的，采

用比价采购方式完成采购。 

单件/批次采购价格 50 万元及以上的，采用询价、单一

来源、竞争性谈判（磋商）、公开招标等招标方式完成采购。 

涉及师生安全防护及救援保护等时间紧急、市场紧缺的

应急技术物资设备，在实施紧急采购过程中，不受采购金额

限制，可在获得供货信息后，由资产管理处询价论证，报请

分管院领导审核同意后进行订货，并在结算前完成相关采购

流程手续。 

第八条 使用部门按需配置、按需领用应急技术物资设

备，并做好领用台账；优先保障一线防护人员及后勤保障人

员；任何部门不得囤积，不得挪用。 

第九条 应急技术物资设备到货后，由资产管理处与使

用部门共同完成验收，并投入使用；操作使用必须严格按照

使用说明书进行；必要时可进行相关培训，确保安全有效。 

第十条 在应急技术物资设备采购与使用工作中必须加

强廉洁自律。若存在商业贿赂、非法侵占公共财物等违法违

纪行为，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医学院有关规定予以严处；情

节严重者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该办法仅适用于突发公共事件，适用期限以

医学院发布突发公共事件响应期限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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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其他未尽事宜，由领导小组根据突发公共事

件情况进行决定；若遇国家、上海市出台相关法规制度的,

则作相应补充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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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9日印发 


